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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法律明白人”示范培训班再次花落浙江

看乡村治理的“浙江样本”如何炼成
| 8版 |

导读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段玉娇 俞晶冰

本报讯 犯下赌博罪的李明（化名）已

退缴了违法所得，但为何判决书中对这个

情节没有认定？在杭州市临平区人民检察

院的监督下，案件得以再审，最终，李明的

新判刑期比原判减少了1个月。近日，再

审判决生效。

2023年12月，浙江省余杭临平地区

人民检察院驻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检察

室在“枫桥式检察e站”服务平台上收到一

条线索：李明家属反映，明明已经帮助李某

退缴违法所得，但判决书中却责令继续退

缴。检察官立即找正在服刑的李明了解情

况。

原来，李明因犯赌博罪被外地某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处罚金3000元，并

责令退缴违法所得。“如果违法所得已经退

缴，法院在量刑中可以予以从轻。”检察官

段玉娇说。随后，检察官通过亲情电话联

系李明家属，取得了缴纳票据，并调取了原

案起诉书和判决书。

检察官将缴纳票据与原案起诉书、判

决书进行比对后发现，李明退缴钱款的缴

纳时间正处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后、法院

判决前。经与原审法院承办法官联系，检

察官再次确认了退缴时间无误。

经研判，检察官认为该案的判决确实

存在事实认定错误以及法律适用错误，应

予再审，遂将判决存在错误的线索移送至

原审生效判决对应的检察院，该院第一时

间对该案再审进行了监督。

眼看离刑期届满的日期越来越近，检

察官抓紧时间协助法院与未管所对接，做

好李明刑罚执行以及再审程序启动的衔

接，避免再审后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况，切实

维护李明的合法权益。

经过多方努力，2024年2月9日除夕

那天，原审法院作出再审决定，中止原判决

的执行，李明于当天被解回再审，次日变更

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2月23日，原审法

院对本案进行再审开庭审理，并于2月26

日作出判决，新判刑期比原判刑期减少了

1个月，罚金减少至2000元。

该案再审判决生效当天，检察官来

到法院，将一封“检察官寄语”交到李明

手中，先是严肃告诫他要珍惜当下、遵纪

守法，之后温和鼓励他来日方长、重新出

发。

据了解，2023年12月，浙江省余杭临

平地区人民检察院率先为7所监狱建立了

17个“枫桥式检察e站”站点，线上小程序

和线下站点融合运作，更加便捷、高效地受

理服刑人员的诉求。自站点建立以来，服

刑人员及家属反映问题28件、约见检察官

16次。

“退缴违法所得”为何没被认定？
检察监督促成再审 被告人新判刑期少了1个月

本报记者 李琪桉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文
本报记者 陈立波 摄

本报讯 以新闻立报，用评论强声。3

月26日，“法治时评”品牌建设活动在杭州

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法传媒集团、浙大城

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浙江传

媒研究院、《传媒评论》杂志作为支持单位

参与。来自省委政法委、高校院所、省社科

院和新闻媒体等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把脉论道·法治时评如何出圈”这

一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共话“法治时评”发

展未来。

浙报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编辑金波出

席。浙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浙法传媒总

编辑张雪南作“法治时评”建设情况介绍，

浙大城市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沈爱国

作总结点评。

近年来，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

发生深刻变化，媒体融合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向深水区挺进。在浙报集团平台、内容、技

术、资本、治理“五端发力”的路径指引下，浙

法传媒集团遵循“内容为王、移动优先、流量

说话”理念，优化内部组织架构，重构内容生

产方式，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探索持续发

展空间。2023年以来，浙法传媒集团将评

论作为内容建设的重点领域和精准切口，从

“信息传播”向“观点传播”转变，全力打造“法

治时评”品牌，新媒体优先，《浙江法治报》“头

版见时评、专版刊评论、有事不失声”成常

态，形成多层次、多品种的评论体系，逐渐建

立起“法治时评”的品牌。

张雪南表示，“法治时评”通过评论的

高度、法度、力度和温度，在多元价值中确

立主导、交流对话中凝聚共识方面发挥了

独特作用，逐渐打响以高质量赢得大流量

澎湃正能量的品牌，助力发挥政法主流媒

体的作用和担当。

专家学者汇智汇力，为“法治时评”品

牌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大家认为，优质

内容生产是媒体行业生存、发展的根本；打

造优质评论栏目，是媒体品位、格调、地位

的体现，也是展示媒体权威性和硬实力的

“金字招牌”；推进“法治时评”品牌建设，要

思考、解决“敢不敢”“能不能”“对不对”“热

不热”四个问题；希望浙法传媒集团立足法

治思维，坚持观点生产，发挥专业媒体优

势，坚守法治类媒体的责任与担当，进一步

为全面依法治国，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

设服务。

“法治时评”如何出圈
专家学者齐聚把脉论道

把脉论道·“法治时评”如何出圈
详见今日6、7版


